乐工办发〔2020〕13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

职工书屋、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和

乐山市职工书屋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为深入推进职工宣传教育阵地建设，促进阵地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全面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四川省总工会决定今年建设命名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20个、职工书屋50个、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30个，乐山市总工会决定命名职工书屋15个（参照省申报推荐标准），并进行资金补助扶持。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结合实际，积极申报推荐。

一、各申报候选单位均由各地工会统一推荐报送，其中推荐申报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职工书屋、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各1个，推荐申报乐山市职工书屋1-2个。
二、各申报候选单位须报送对应申报推荐表（见附件）、不多于800字的申报材料（另附纸，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硬件设施、规章制度、日常运行、活动开展等介绍）和图片资料5张（电子版）。

三、各基层工会审核相应申报资料、加盖公章后于2020年5月15日前（乐山市职工书屋的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16日），按要求将材料邮寄至市总工会组宣部，同时报送电子版，联系人：张海滨，联系电话：2133418。邮寄的以邮戳时间为准，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四、所要求材料及印章缺一不可，否则视为材料不全取消申报资格。有关资料可登陆四川省总工会官网（http://www.scgh.org）“部门动态—宣传教育部”或川工之家APP“职工文化-职工素质提升”栏目下载。

附件：1.2020年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申报推荐

细则

2.2020年四川省职工书屋申报推荐细则

3.2020年四川省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申报推荐

细则

4.申报推荐表

5.各县（市、区）总工会自建职工书屋汇总表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4月20日
附件1

2020年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

申报推荐细则

一、建设计划

省总工会将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严格审核、实地抽查，择优选定20个单位命名为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给予每个点（基地）5万元专项经费补助，并授予“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牌匾，牌匾由省总工会统一制作发放。

二、申报推荐范围

包括职工院校、职工培训中心、再就业培训基地、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农民工业余学校等各级工会的各类职工培训阵地。申报推荐名额优先向“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等职工素质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开展较好的职工培训阵地、产业工人队伍集中的行业和企业、医疗卫生系统、卫健委下属单位工会倾斜。各市(州)总工会，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限推荐1—2个，已命名为全国职工教育培训优秀示范点或省级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的单位不再申报。

三、申报推荐标准

以工会产权或工会负责管理的职工教育培训阵地为主，是固定职工教育培训场所，有规范的职工教育培训管理制度，有开展职工教育培训的资金保障、设施设备和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年教育培训职工人数在1000人次以上，具备职工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职工教育培训中切实发挥重要作用、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单位。

附件2

2020年四川省职工书屋申报推荐细则

一、建设计划
（一）四川省职工书屋。省总工会在各地、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严格审核、实地抽查，根据申报单位的实际情况，择优选定50个单位建设命名为四川省职工书屋。省总工会给予每个四川省职工书屋2万元专项经费补助，授予“四川省职工书屋”牌匾，牌匾由省总工会统一标准制作发放。被命名为四川省职工书屋的单位要确保专项经费补助专款专用。
（二）各地、各单位自建职工书屋。按照《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项目责任分工方案》，2020年，各市（州）总工会要在一线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工作（居住）相对集中的乡镇（街道）、村（社区）自建市（州）级及以下职工书屋（其中成都不少于15个、其他地方不少于5个）。同时，各市（州）总工会，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可结合工作实际和职工需求，自行广泛建设职工书屋，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申报推荐范围
一线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工作（居住）相对集中的乡镇（街道）、村（社区）23个，一线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工作（居住）相对集中的行业系统、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重点建设项目工地等27个。优先向医疗卫生系统倾斜。其中成都最多推荐7个，其他地方最多推荐4个。
已获得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四川省职工书屋（示范点）的单位不再申报推荐。
三、申报推荐标准
四川省职工书屋候选单位须正常运行，突出公益性，常年向职工群众开放，场地使用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藏书量不少于3000册，报刊不少于20种（类），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80种（张），有管理电脑和阅读所需的联网电脑，有由同级工会调配的1名以上专（兼）职管理员，有完整的借阅登记、运行等管理规章制度，有阅读所需的桌椅（凳），有明显的工会特色或环境标识。
附件3
2020年四川省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

申报推荐细则

一、建设计划
在全省范围建设30家四川省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省总工会将在各地申报推荐的候选单位中综合评选，择优授予10家四川省职工文化驿站、20家四川省农民工文化驿站。每家文化驿站分别给予1万元专项经费补助，并授予“四川省职工文化驿站”“四川省农民工文化驿站”牌匾。牌匾由省总工会统一制作发放。
二、申报推荐范围
各市（州）总工会，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结合实际，优先向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方、医疗卫生系统、卫健委下属单位倾斜。申报的点位必须在四川境内。
三、申报标准
（一）要满足“两室一场”的基本条件
1.图书阅览室、文体综合活动室：面积50平方米左右，各类图书1000册以上，文体设施不少于3种，电脑、电视机等影像设备不少于1套。
2.室外文化活动广场：场地适合开展露天体育健身、电影放映等文体活动。要在开展职工（农民工）教育、文体活动，提升职工（农民工）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取得明显成效。
（二）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1.要将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2.要做到有专（兼）职人员管理，有活动档案，各类制度和资料规范、齐全。
3.要做到活动开展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每周开放3天以上，每次开放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年组织开展法律法规、科技、文体活动等培训不少于5次。
附件4
申报推荐表

一、四川省职工教育培训点（基地）申报推荐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邮    箱
	

	固定资产（万）
	

	占地面积(亩)
	
	教育培训面积
(平方米)
	

	教师总数（人）
	
	专    职
	

	
	
	兼    职
	

	年培训人数
	

	年总投入（万）
	
	行政拨款
	

	
	
	工会拨款
	

	
	
	其    他
	

	特色亮点
（150字）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二、四川省职工书屋申报推荐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及邮编
	

	所在场地类型
	□乡镇<街道>、村<社区>
□行业系统、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重点建设项目工地等

	负责人
	姓名及职务
	

	
	座机或手机或微信号
	

	联系人
	姓名及职务
	

	
	手机（*非常重要）
	

	
	E-mail或QQ或微信号
	

	
	通讯地址及邮编
	将按照此地址寄出牌匾，请谨慎填写。

	场地面积
	　      ㎡
	服务职工人数
	            人

	投入总额
	万元
	购书投入
	万元

	藏书量
	万册
	报刊数量
	种（类）

	电子音像制品
	种（张）
	管理电脑
	台

	阅读所需的
联网电脑
	台
	管理人员
	        名

	目前书架
	组
	计划书架
	组

	阅读所需的
桌椅（凳）
	有/无
	月均借阅
（浏览）量
	人次

	特色亮点
（150字）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三、四川省职工（农民工）文化驿站申报推荐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报类别
	□四川省职工文化驿站
□四川省农民工文化驿站

	主管部门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邮    箱
	

	占地面积(平方米)
	
	管理人员（名）
	

	年开展培训（次）
	
	年培训人数（人） 
	

	开放时间
（每周/天）
	
	累积时长

（每周/小时）
	

	特色亮点
（150字）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四、乐山市职工书屋申报推荐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及邮编
	

	所在场地类型
	□乡镇<街道>、村<社区>
□行业系统、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重点建设项目工地等

	负责人
	姓名及职务
	

	
	座机或手机或微信号
	

	联系人
	姓名及职务
	

	
	手机（*非常重要）
	

	
	E-mail或QQ或微信号
	

	
	通讯地址及邮编
	将按照此地址寄出牌匾，请谨慎填写。

	场地面积
	　      ㎡
	服务职工人数
	            人

	投入总额
	万元
	购书投入
	万元

	藏书量
	万册
	报刊数量
	种（类）

	电子音像制品
	种（张）
	管理电脑
	台

	阅读所需的
联网电脑
	台
	管理人员
	        名

	目前书架
	组
	计划书架
	组

	阅读所需的
桌椅（凳）
	有/无
	月均借阅
（浏览）量
	人次

	特色亮点
（150字）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各县（市、区）总工会自建职工书屋汇总表

（仅填写自建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的职工书屋）

单位名称：                                           （盖章）
	序号
	所属县（市、区）
	书屋名称
	书屋地址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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